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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信息人员重点技术岗位考评 
（补充）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公司： 

为更好搭建信息人员梯队人才队伍，为公司可持续信息化
建设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经研
究决定： 

信息人员重点技术岗位考评遵从“稳定三级人员、选拔二
级人员、推选一级人员”的原则，从 2015 年考评工作开始，
三级重点技术岗位信息员考评合格成绩标准为 60 分，考评内
容包括：业务技能（40%），工作测评（30%），民意测评（30%）。 

一级、二级重点技术岗位信息员考评办法不变更，按股份
[2012]390 号文件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 4 月 5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送：股份公司管理部，信息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2016 年 4 月 5 日印发     
拟稿：杨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稿：任利海            


